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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11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41204799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10412047994-1.docx、10412047994-2.pdf、10412047994-3.pdf)

主旨：「姓名條例施行細則」，業經本部於104年11月18日以台

內戶字第1041204799號令修正發布，如需修正發布條文，

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

）下載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外交部、法務部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本部移民署、警

政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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